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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工程公众参与企业采取现场和网络信息公示。本项目的第一次公示由乌海

市广锦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在第一环评网网站进行了第一次网络

公示。本项目第二次公示由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8 月 8 日在第一环评网网站进行

了第二次网络公示、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至 2022 年 8 月 15 日十个工作日内在项

目所在地进行了 2 次报纸公示。在两次信息公布的 20 个工作日之内，乌海市广

锦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值班人员未收到公众来电咨询，表示公众对本项目的建

设无反对意见。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人员对该项目的建设无意见，无人反对

项目建设。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规定：在《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规定的环境敏感区建设的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了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后，第一次向公众公告建设项目的信息（在双方签订合同、委托书后 7 日内）。

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在第一环评网网站上进行了第一次网络公示，信息

公开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公开内容如下： 

乌海市广锦新材料有限公司 BDO-PBAT 一体化项目（一期）环境影响

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现对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进行项目环评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乌海市广锦新材料有限公司 BDO-PBAT 一体化项目（一期）位于乌海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低碳产业园。项目分二期建设，一期建设 30 万/年吨 1,4 丁二醇

（BDO）以及配套的公用工程装置及辅助设施。本次针对一期内容进行评价，

二期工程另作评价。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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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广锦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韩飞飞 

联系电话：13384737010 

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 

评价机构名称：内蒙古信中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四、提交项目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本次公示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包括：环境影响、污染防治措施等环境保

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意见表详见附件。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以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普通邮件的方式以及直接向建设单位

和 环 评 单 位 提 交 意 见 。 公 众 参 与 意 见 表 网 络 链 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乌海市广锦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13 日 

2.2 公开方式 

第一环评网网站是知名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人员交流平台，国内许多省市项

目的环评报告，都会选择通过此论坛对外公示。因此本网站进行公示是可行的。 

网络公示时间：2022 年 6 月 13 日至 2022 年 6 月 24 日 

网        址：http://www.d1ea.com/front/eia/65068.html 

公示截图如下： 



3 
 

 

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公示期间乌海市广锦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值班人员未收到公众来

电咨询，表示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无反对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如下： 

乌海市广锦新材料有限公司 BDO-PBAT 一体化项目（一期）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的方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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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https://pan.baidu.com/s/12DhVMjniFx5GEbwdt0bVWQ 提取码：b5qi。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周边的住户、单位。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方式： 

建设项目环评公众意见表下载网址：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选择以下其中一种办法 

1.下载并填妥公众意见表，发至邮箱：466348202@qq.com 

2.填写纸质公众意见表并投递意见箱： 

地址：乌海经济开发区低碳产业园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公告发布后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邮件、电话、传真等形式向环

评单位或建设单位反映意见和建议。 

本次公示，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8 日至 2022 年 8 月 19

日（10 个工作日）。 

六、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乌海市广锦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韩飞飞 

联系电话：13384737010 

 

乌海市广锦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8 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第一环评网网站是知名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人员交流平台，国内许多省市项

目的环评报告，都会选择通过此论坛对外公示。因此本网站进行公示是可行的。 

网络公示时间：2022 年 8 月 8 日至 2022 年 8 月 19 日 

网址：http://www.d1ea.com/front/eia/656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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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乌海日报是当地居民接触最多的报纸，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选择此报纸公示

可行的。 

报纸公示时间：2022年8月12日——2022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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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8月12日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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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5日第二次报纸公示 

3.3 查阅情况 

乌海市广锦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值班人员未收到公众来电咨询，没有查询

人员。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无反对意见。 

4 报批前公开情况 

4.1 公开内容及日期 

1、内容 

关于《乌海市广锦新材料有限公司 BDO-PBAT 一体化项目（一期）》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开展报批前进行公示。公开内容主要包括：《乌海市广锦新材料有

限公司 BDO-PBAT 一体化项目（一期）》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公示版。 

2、日期 

本次公开内容起止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6 日—2022 年 9 月 29 日。 

本次公示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报批前公示公开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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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4.2 网络公开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开信息在“第一环评网”网站开展。 

“第一环评网”网站为环评工作相关人员经常使用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6号）中对报批前公示网站公示的要求。 

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6 日—2022 年 9 月 29 日，为期 10 个工作日。 

公示网址为“第一环评网”网站，为期10个工作日。 

网址：http://www.d1ea.com/front/eia/65903.html 

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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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批前公示网络公示截图 

本次公示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报批前公示公开信息的

要求。 

4.3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网站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均未收到任何形式及内容的反

馈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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